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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安排情况。2019 年我中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

28.08 万元，但由于机构改革，我中心工作职能有所调整，

业务范围扩大，项目安排情况相应作出调整。根据决算资料

显示，2019 年项目收入 169.16 万元，其中财政资金 51.11

万元，占资金总额 30.21%，其他资金 118.05 万元，占资金

总额 69.79%，其他资金万元；项目支出 124.49 万元，其中

财政资金 51.11 万元，占资金总额 41.06%，其他资金 73.38

万元，占资金总额 58.94%；资金结余 44.67 万元，全部为其

他资金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. 项目绩效总目标。

一是进一步优化举报、投诉业务操作流程，完善 96315

举报处置监督平台及相关系统，确保省举报侵犯知识产权和

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专线96315于7月1日正式开通。

健全举报投诉处理机制、优化举报投诉处理流程、规范受理

文书、落实风险预警机制，积极做好省局接收的举报和投诉

件的接收登记、分流分派、跟踪催办、回访回复等工作。

二是进一步做好举报、投诉业务培训，组织举办 2 期举

报、投诉业务培训，通过集中办班、业务交流、实地调研、

网上教学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开展业务培训，提高全省

96315 举报处置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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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做好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数据和全省 12345

投诉举报数据的汇总、统计和分析工作，使举报、投诉案件

登记率达 100%，案件办结率达到 96%以上，做到举报、投诉

案件事事有答复，件件有回音，使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

到保障。

2. 评价年度的绩效目标。本年度项目在机构改革、单位

工作职能调整的情况下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。项目主要分三阶

段实施：一是 2019 年上半年，进一步优化举报、投诉业务

操作流程，完善 96315 举报处置监督平台及相关系统；二是

2019 年第三季度，组织举办举报、投诉业务培训，提高全省

96315 举报处置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；三是到 2019 年底，实

现举报、投诉案件登记率达 100%，案件办结率达到 96%以上，

做到举报、投诉案件事事有答复，件件有回音，使广大消费

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。

（四）根据《广东省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

系》评分情况，我中心自评等级为“优”，得分为 98 分。

投入：

1. 项目立项。根据《产品质量法》、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以及国家市场监管管理局关于举报投诉的相关管理规定，举

报投诉中心依托 96315举报处置监督平台及相关系统，处理

侵权假冒等事项；购买举报处置专线接听等服务；负责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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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315举报处置工作人员业务提升培训工作。

2. 资金落实。项目资金合计 169.16 万元，其中财政资

金 51.11万元，其他资金 118.05万元，各类来源的资金足额

到位。

过程：

1. 业务管理。本项目严格按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贯彻落实〈广东省举报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

法行为奖励办法〉工作方案》中关于举报处置智慧监管平台

建设方案执行，项目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项目实施严格执

行相关制度规定执行。

2. 财务管理。本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举报投诉中心财务管

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收支管理，资金使用得来严格控

制，款项支出符合相关规定，我中心内控部门对项目的使用

管理实施全程监管。

项目产出：

1. 实际完成率 100%。省局交办重大事项“建立完善

96315 举报处置监督平台”1 项，我中心实际完成 1 项，高

质量完成了省局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
2. 完成及时率：100%。按时完成了省局交办的工作任

务，进一步完善 96315 举报处置监督平台及相关系统，使省

举报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专线 96315

于 7 月 1 日正式开通。

3. 质量达标率：100%。项目预期到 2019 年底实现举报、

投诉案件登记率达100%，案件办结率达到96%以上。截止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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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，投诉案件登记率达 100%，案件办结率达到

100%(属于受理登记范围的举报线索 2594 宗举报线索，举报

投诉中心已全部按规定分派至举报行为发生地调查核实处

理）。

4. 成本节约率：26.41%。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

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，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。

项目预算为 169.16 万，实际项目支出为 124.49 万元，成本

节约率为 26.41%。

效果—项目效益：截至 12 月 31 日，全省市场监管系统

共处理举报投诉案件 1331913 宗，省局举报投诉中心共处理

举报投诉案件 2431 宗，其中，质量和工商业务 1182 宗，食

品监管业务 1198 宗，价格监管业务 51 宗。省举报侵犯知识

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专线 96315 于 7 月 1日正

式开通，截至 12 月 31 日共处理有效举报线索 2594 宗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本项目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

进度基本匹配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，项目基本按照预

算完成，成本节约率为 26.41%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由于机构改革、工作职能有所调整，

我中心业务职能范围有所改变，因此项目支出与年初预算相

比有所调整，导致我单位预决算数据差异较大。2019年末追

加我中心的经费89.02万元未在年初纳入2019年度部门预算，

导致单位项目支出年度预、决算差异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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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改进意见

（1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统一思想，明确责任。明确建立

完善由相关部门牵头，各部门参与的绩效评价管理联席会议

制度，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。

（2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加强绩效评价管理部门的队伍建

设和业务指导，培育部门的绩效评价管理队伍，组建专家队

伍，加强业务培训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（1）建议预算软件在编制原则和统计口径方面，加强

与决算软件的衔接，减少预决算差异率。

（2）建议系统财务软件在会计科目、统计口径及报表

设置方面，尽量与决算软件的设置和统计口径统一。


